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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办 公 室 文 件
桂农厅办发〔2021〕127号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关于贯彻落实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
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崇左市糖业发展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农业机

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农办

财〔2017〕26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

违规经营行为查处工作，维护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平公正公开实

施，根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号）、《中

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230号）等法律

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参与农机购置补贴主体的责任义务

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和公布补贴产品经销企业，指导监督

授权经销企业遵守补贴政策各项规定，并对经销企业的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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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连带责任。被确定为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，应在被确定后 20

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书面报告备案。农机产销

企业自愿参与补贴政策实施，享有政策法规规定的合法权利，并

承担以下责任义务。

（一）严格遵守补贴政策相关规定，合法合规经营，不得有

骗补、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二）正确宣传补贴政策，规范真实使用补贴产品标志标识，

不误导购机者购置补贴产品，不得办理或代替购机者办理虚假补

贴申请手续；

（三）按补贴政策要求提供、保存真实完整的进出货、销售、

资金往来等凭证资料，向购机者供应符合规定的农机产品；

（四）发现补贴产品资金补贴比例过高等影响补贴政策实施

的异常情况，应主动报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，并采取有效的防范

补救措施；

（五）对购机者符合规定的退（换）货要求，要确认购机者

未领取补贴或已将领取的补贴退回财政部门后，再为其办理退

（换）货，并主动报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；

（六）就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向农业农村部门提供书面承诺，

承担违反政策规定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等后果，主动退回违

规行为涉及的补贴资金，接受主管部门处理。

二、严格区分违规行为类别

认真对照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关于类别的划分，严格甄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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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轻微违规行为。主要指无主观故意，在补贴产品投档、

信息上传、公示宣传、资料归集等方面履行承诺事项不到位，对

补贴政策实施带来较轻影响的行为，且积极配合调查和整改。主

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

1.经销企业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或没有完全公示享受

补贴的农业机械产品种类、生产企业、型号、配置、价格及补贴

标准等相关内容；

2.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销售记录不完整或未按照规定时间

正确保存；

3.补贴产品出厂编号、铭牌、推广鉴定证章、合格证等不规

范，违反农业机械产品 三包 规定，不积极处置或引起投诉；

4.其他违反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，情节较轻的行为。

（二）较重违规行为。主要指涉嫌主观故意，违背承诺，对

补贴政策实施带来较大影响的违规行为。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：

1.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中上传不实信息，已经

申报补贴；

2.补贴产品存在补贴额过高等异常情形，未主动报告，已经

申报补贴；

3.提供不实申请资料及票据；

4.销售的产品与检验报告主要参数和配置不符，包括降低配

置、以小充大、以非补贴产品冒充补贴产品等；

5.伪造、篡改、转让、冒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的铭牌、

合格证、鉴定证书等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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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为购机者违规代办补贴手续；

7.虚假宣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，以许诺享受补贴为名诱

导消费者购买产品；

8.其他违反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，情节较重的行为。

（三）严重的违规行为。主要指存在明显主观故意，采取非

法手段骗取、套取国家补贴资金，对补贴政策实施带来严重影响

的行为。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：

1.在投档时故意提供失实信息，或未按要求完整提供信息，

导致产品归入较高档次、补贴产品补贴额过高等异常情形；

2.采用未购报补、一机多补、重复报补等非法手段骗取国家

补贴资金；

3.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生产企业违规出售铭牌、合格证、鉴定

章等产品标识；

4.向购机者提供假冒的补贴产品，并申报补贴；

5.组织或煽动购机者，引发群体性事件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；

6.抗拒依法依规监管，拒不接受或执行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

作出的告诫、限期整改、退缴补贴资金等处理决定，未按规定时

间全部退回违规补贴资金；

7.已补贴机具发生退货等情形，未主动告知当地农业农村部

门，且未按要求向财政部退还全部补贴资金；

8.其他违反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，性质恶劣的行为。

三、规范查处程序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据职责要求，严格按照受理登记、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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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实、约谈告知、处理通报等程序开展违规行为查处，严格处

理材料留存期限。在调查处理过程中，要坚持违规处理工作集体

研究制度，约谈告知须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实施，处理通报要集

体做出决定；需要上级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，要主动报告。要以

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操作流程为主线，从分类标准、推广鉴定（认

证或采信）、补贴范围、分类分档、补贴额测定、机具投档、机具

核验等环节进行全流程分析，逐项工作、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

点，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，切实提升补贴政策实施规范性，

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。要强化对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参与农

机购置补贴关键重点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，提升政策

实施和风险防控能力。严禁有关人员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进行

补贴机具经营活动。

附件：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农业机械购置

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通知（农

办财〔2017〕26号）

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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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


